【询价】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电缆采购公告

编号：2026XJ11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下称照明处）对下列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符合资格要求并有供货能力的供应商踊跃参加。

第一部分  个性部分的要求

1、 背景概述、采购预算

本项目采购材料主要用于幸余路拓宽改造等道路照明工程。采购预算95万元，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无效投标。

2、 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须为专业的电缆生产厂家。

3、 付款时间和条件

中标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到位并验收合格后支付货款50%，12个月后付清余款。款项由照明处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续。价格包含材料、税金、运费、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

4、 项目需求（文字说明并附相关清单）

4、 设备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米）

	1
	电缆
	YJV5*10mm2
	2000

	2
	
	YJV5*16mm2
	5000

	3
	
	YJV4*25+1*16mm2
	3000


五、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同时包括其他未明示的相关的最新国家及江苏省现行的技术规范及相关要求文件等。

1）符合GB/T12706的标准要求，并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2）符合GB/T5023的标准要求，并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六、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电缆导体允许长期最高工作温度为90℃。

2）按国家规定，线径、电阻率必须符合国标，铜质采用无氧铜（软），同时电缆的填充物必须充实饱满（电缆外径尺寸大于表一要求）。五芯电缆颜色分为五色（红、蓝、绿、黄、黄绿双色），电缆长度数码清晰；四芯电缆颜色分为四色（红、蓝、绿、黄），电缆长度数码清晰；三芯电缆颜色分为三色（红、蓝、黄绿双色），电缆长度数码清晰。

	表一：YJV型号电缆外径尺寸

	序号
	规格型号
	外径尺寸（mm）

	1
	YJV5*10 mm2
	18

	2
	YJV5*16 mm2
	21

	3
	YJV4*25+ 1*16mm2
	23.2


3）电缆表面标志：电缆表面应具有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尺码、额定电压的连续标志，且要求标志正确、字迹清楚、容易辨认、耐擦，标志间最大距离≤ 1000mm。电缆标码不得出现缺码、跳码等现象，否则全部退货，并补偿采购人损失。 

4）每盘电缆必须电缆起始端和末端都在电缆盘外面可看到数字的地方，否则不予收货。

5）在使用过程中，采购人将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对所供电缆进行抽样，并送专业检测机构检测，若不合格，按本批次供货价值补偿损失。

6）电缆包装全部用铁木盘包装（木盘中间法兰需加固），盘径不超过1.4米。单盘电缆长度原则上2000米一盘，根据实际电缆粗细可合理调整长度。使用完的空铁木盘由中标供应商及时无偿回收。

7）电缆均采用色母制作分色，不得采用色带。

七、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质保期限

质保期为1年，质保期计算日自抽检验收合格之日开始。在供货3天内，采购人将通知供应商共同组织验收，对通知而未参加的供应商视同接受验收结论。

2）履约约定

采购人因供应商严重偏离招标技术标准供货，采购人有权拒收该货物，供应商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供应商逾期交货处理。供应商拒绝更换货物的，采购人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供应商逾期交付货物的，供应商应按逾期交货总额每日千分之六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由采购人从待付货款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5日不能交货的，采购人可解除本合同。供应商因逾期交货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采购人解除合同的，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值5%的违约金，如造成采购人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供应商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部分  共性部分的要求

1、 采购人：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2、 交货期（服务时间）：自合同签定之日起5日内开始供货，供货数量必需满足业主工程需要的要求。

3、 交货（服务）地点：中标单位送货至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指定的工程地点，并承担包装、运输和装卸费用。交付时应同时交付产品的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

4、 材料质保期为1年。

5、 “响应文件”组成部分：

1、 采购报价单（须含报价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2、 法人代表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居民身份证。

3、 付款要求响应材料

4、 技术参数响应材料

5、 质量、工期响应材料

6、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所有涉及报价及响应材料的页面均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报价文件装订成册并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称、报价单位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6、 成交原则

1、 符合采购需求且合理低价；

2、 采购报价为项目的总价，不得将项目拆分或选择性报价；

3、 满足公告规定的供货时间要求;

4、 产品必须有《产品质量保证书》;

5、 任何人不得用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7、 获取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

1、 获取招标文件：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https://zj.nantong.gov.cn/）进行下载操作。

2、 供应商于将报价表密封后送至我处材料科，报价表必须签字盖章。

3、 我处不接受未密封的报价单。

4、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10:00

5、 投标人须于当日开标时间前现场签到

6、 地点：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二楼会议室。

7、 投标保证金：无。

8、 本招标项目联系事项

1、 联系人：马女士

2、 联系方式：0513-83579293

3、 联系地址：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4、 对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询问、质疑由采购人负责答复。

9、 评标流程简介

1、询价评议小组审查投标供应商资格（须不少于3家），对符合投标资格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报价，当众拆封价格标进行现场唱标，价格最低的为中标供应商。本次采购由询价评议小组直接确定中标人。

10、 合同签订

供应商在接到照明处中标通知后及时签订合同。所签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11、 验收与付款

1、 供货后，在本次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电缆中随机抽取电缆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检测项目为绝缘、护套、导体直流电阻、耐压试验等，如送检不合格，本批材料作不合格退货，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且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二次检测费，否则后续款项不予支付。
2、 款项由照明处按合同约定和验收合格报告，并按相关支付规定直接支付。

3、 中标供应商对质量问题负责包退、包换和包修，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

12、 履约约定

采购单位因成交供应商严重偏离技术标准供货，采购单位要求全部退货的，成交供应商须付给采购单位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并根据此次供货情况对采购单位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在供货过程中，若未按期供货的每延迟1天将按未按期供货货款的1%予以扣减；若供货出现瑕疵但尚未影响使用，按供货货款的1-5%予以扣减。

中标单位如若发生5次及以上不能按期、按质供货采购单位有权单方面停止采购，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货单位自行承担。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2026年05月27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                            （采购人）

	代理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书宣告，在下面签字的       （姓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本单位授权：       （姓名）为本单位的合法授权代表，授权其在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电缆采购项目分散采购招标活动中，以本单位的名义，并代表本人与你们进行磋商、签署文件和处理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事务。授权代表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授权代表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

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采购报价单

编号：2026XJ11

	序号
	项目
	品牌 规格 配置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注

	1
	见前货物名称
	
	
	
	
	

	
	
	
	
	
	
	

	
	
	
	
	
	
	

	
	合  计       
	
	
	
	
	

	
	总报价（大写）


注：

1. 有限价标注的，报价时不得突破，否则作为无效响应。

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 价格包含税金、运费、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

4. 中标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报价人名称（公章）：

报价人：

报价人联系电话：

付款承诺：

其它承诺：



